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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72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三聚环保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8 

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；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，须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、

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/3以上通过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9月11日上午10：00在北京市海淀

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金运大厦A座13层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通知及补充通知

已于2018年8月18日和2018年8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公告。本

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公司董事长刘雷先生主持，公司在京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股东出席情况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1人，代表股份

1,149,752,259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8.9151%；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16人，代表股份1,147,601,736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

48.8236%；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，

代表股份2,150,523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.0915%。 

中小股东出席情况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46人，代表股份4,033,086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.1716%。其中：通

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人，代表股份1,882,563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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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801%。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，代表股份2,150,523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0.0915%。 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，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表决，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。表决结果如下： 

（一）以特别表决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1,149,724,274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9976%；

反对27,985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24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4,005,101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3061%；反对27,98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6939%；弃权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0000%。 

（二）以特别表决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<公司章程>

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1,149,724,274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9976%；

反对27,985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24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4,005,101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3061%；反对27,98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6939%；弃权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0000%。 

（三）以特别表决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巨涛海洋石油服务有限公司为其下

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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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1,149,71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9969%；

反对32,985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29%；弃权3,100股，占出席

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3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3,997,001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1053%；反对32,98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179%；弃权3,1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0769%。 

（四）以特别表决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为蓬莱巨涛海洋工程重工有限

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1,147,575,462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8107%；

反对2,176,797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1893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

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1,856,289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46.0265%；反对2,176,797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.9735%；弃权0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0000%。 

（五）以特别表决方式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为爱放牧（兴安盟）生物质新

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1,149,71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9969%；

反对36,085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31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3,997,001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99.1053%；反对36,085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8947%；弃权0股，

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0000%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

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曲凯律师、王丽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

法律意见书。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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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

的资格合法有效，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

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、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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